東海大學    學年度第  學期研究生抵免學分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學號
	
	姓名
	

	E-mail
	
	行動電話
	

	就讀

系所年級
	□碩士班□碩士專班□博士班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         組      年級

	身份類別

申請抵免
	□重新入學新生。
□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

□修讀學士學位期間，曾修習碩士班課程，成績達70分以上，且該學分未列畢業最低學分數內者

	檢附證件
正    本
	□結業證明書         □學分證明書           □歷年成績單
□修業證明書         □修習碩士班課程證明書 □其他（            ）

	開課
代碼
	本校抵免科目
	學  分
	原已修習及格科目
	學  分
	審查結果

	
	
	上
	下
	
	上
	下
	審查意見
	審核者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計准予抵免            學分


	系所

主管

審核

意見
	
	註冊
組承
辦人
意見
	□該生為五年一貫生。

□該生學士畢業共計     學分。
□抵免科目確係碩士班課程，且未計入該生學士畢業 最低畢業學分     學分內。
□現就讀學系（不含碩、博士論文）畢業學分為     學分。

□該生計申請抵免     學分。
	註冊
組長審核

意見
	


附註：
1.抵免學分以一次為限，最遲於於入學當學期加退選課程結束前完成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2.請各系所依「東海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及「東海大學學生五年一貫攻讀學、碩士學位實施要點」辦理學分抵免作業。
